
 1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函【2017】0647 号 

 
关于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

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

 

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－

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 2号》）、上海证券

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 2016 年年度报

告的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

息。 

一、关于公司重大经营变化及相关信息披露 

1.主营业务。年报披露，公司本期实现收入 11.3 亿元，比上年

同期上升 72.82%；实现净利润-17.6 亿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 293.34%。

公司本期新增“视吧”视频直播业务，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.5 亿

元，营业成本 14.56 亿元，毛利率-163.46%，是造成公司本年度亏

损的主要原因。其中，主播劳务费 13.96 亿元，广告宣传费用 2.1

亿元、充值渠道手续费 1100 万元等。2017 年一季度报告披露，公司

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 34.87%，原因为主播平台业务支出增加所

致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公司“视吧”视频直播业务在 2016 年大

幅亏损的情况下 2017 年一季度相关支出仍持续增加的原因，结合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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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未来规划，说明公司该项业务是否有持续开展的计划和能力。若

否，请充分提示风险。（2）结合问题（1）的情况，严格按照《格式

准则第 2 号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充分披露有关视频直播行业的发

展和竞争格局、公司发展战略、公司经营计划、面临的主要风险因

素等方面重大信息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2.预计负债。年报披露，公司将扣除已判决及撤诉金额后的全

部涉诉金额确认为本期预计负债，合计为1.89亿元。根据公告，公

司已判决诉讼均为投资者败诉或被法院裁定撤诉，截至目前法院已

撤回的诉讼金额合计为 4105.11 万元。请公司分类披露公司所涉诉

讼的具体情况，说明公司前期将全部未判决诉讼所涉金额全部确认

为预计负债的依据及合理性，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。请会计师发

表意见。 

二、关于资产减值相关财务信息披露 

3.资产减值损失。年报披露，公司母公司报表层面计提长期投

资减值准备3.59亿，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减值准备计提的具体情况，

计提的依据及其合理性，以及合并报表层面抵消的具体情况。请会

计师发表意见。 

4.坏账准备。年报披露，公司2015年转让了杭州大彩31%股权，

截至报告期末尚有 4500 万元应收股权转让款，报告期末该应收账款

的坏账准备余额为 4359 万元，计提比例为 96.86%，报告期新增计

提134.02万元。请公司结合中彩合盛的财务状况补充披露将该笔款

项高比例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、依据及合理性。请会计师发表意

见。 

5.应付账款。年报披露，应付成本费用款项期初余额为7420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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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期末余额为 2.74 亿元。请补充披露应付成本费用的款项性质和

核算内容，报告期变动的具体情况，大幅增加的原因、依据及合理

性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三、其他 

6.年报披露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初余额为 10.88 亿元，期末

余额为 1.29 亿元。请补充披露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基本情况，报告

期大幅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7.年报披露，公司不适用近三年受证券监管机构处罚的说明，

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，请修订并补充披露相关信息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

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

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7年 6月 2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并同

步对年报作相应修订，同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
 


